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行政执法职权和责任分解
行政处罚

一、装修人未申报登记进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装修人违反规定，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企业的；装修时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拆改管道设施、损坏原有节能设施的处罚事项。
（一）实施机构：磁山路房管所、明水路房管所、龙华路房管所、南京路房管所、东海物业管理发展中心
立案岗位责任人：刘克英、张岱新、刘玉祥、张守礼、王文魁、刘元星、许待锋、杨坤、黄启民、王伟、
调查岗位责任人：刘克英、张岱新、刘玉祥、张洪星、王文魁、王晓雁、杨坤、王伟、许待锋、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李吉钧
（三）决定机关： 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立案阶段

立案标准：经现场勘查，发现有违反青岛市人民政府令171号行为的。

立案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处及各所接到居民投诉野蛮装修，在楼内、屋面违章建房的，处当日通知房屋所在房管所行政执法人员现场勘查，经勘查确认执法人员提出立案调查处理意见，填写立案申请表，报分管领导审批。

2、调查取证阶段

调查取证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拍照、测绘、填写证据单、现场勘验笔录。

3、行政处罚（理）阶段

（1）发给当事人“整改通知书”，做询问笔录（无时限），责成当事人停止施工，恢复房屋原貌；

（2）发给当事人“告知通知书”，做询问笔录（无时限），告知当事人在收到告知书之日内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力，逾期将视为放弃。

（3）发给当事人“行政处罚（理）决定书”（无时限），告知当事人在接到行政处罚（理）决定五日内不恢复房屋原貌，当事人如不服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后90天内向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和市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直接向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我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五）执法责任：
根据《青岛市市南区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三条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行政执法人员故意违法执法或者过失违法执法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损失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责任人：

（1）承办人、勘验人违法执法的，由承办人、勘验人承担责任；

（2）因审核人、复核人、批准人更改或者授意更改事实、记录、证据、定性和承办人的意见而造成违法执法的，由审核人、复核人、复议人、批准人承担责任；

（3）审核人、复核人、批准人或者批准机关未纠正承办人或者承办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造成批准错误的，由承办人或者承办机关审核人、批准人或者批准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4）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指使、授意或者暗示承办人违法执法的，由该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人承担相应责任；承办人能够提出事前曾经提出过正确的意见等免责证据或者事实证明的，免除承办人的责任；

（5）对应当提请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案件而不提请讨论，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承担责任；

（6）经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7）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维持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错误决定的，由该上下两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分别承担责任；上级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承担责任。

行政过错责任以下列方式予以追究：

（1）批评教育；

（2）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3）通报批评；

（4）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5）诫勉；

（6）暂扣或收回行政执法证件；

（7）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8）调离工作岗位；

（9）辞退；

（10）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前款规定的追究方式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以虚报、瞒报房屋权属情况等非法手段获得房屋权属证书的；不按期申报、领取《房屋租赁证》的；不按照规定办理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或者转移、变更登记手续的处罚事项。
（一）实施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立案岗位责任人：李元顺

调查岗位责任人：李元顺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江宝生

（三）决定机关：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立案阶段
立案标准：发现应予行政处罚的房屋租赁违法行为的明确线索。

立案办理总时限：5个工作日

（1）在业务工作中发现房屋租赁违法行为或接到房屋租赁违法行为举报的，执法人员提出的立案调查处理意见，填写立案审批表，报分管领导。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2）分管领导审定处理意见。

同意处理意见的，作出审定决定，填写立案审批表，转执法人员。
不同意处理意见的，与执法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作出审定决定并说明理由，填写立案审批表，转调查人员。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2、调查取证阶段
调查取证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调查取证办理总时限：7个工作日
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的，分管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个工作日。
（1）分管领导批准立案调查的，调查人员会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对房屋租赁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由调查人员制作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填写证据清单。
在查清案情的基础上，调查人员与执法人员协商后，由调查人员拟订案件处理意见，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报分管领导。
拟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调查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记录在案，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2、审核决定阶段
审核决定标准：
①确有应受房屋租赁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②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房屋租赁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③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房屋租赁行政处罚；
④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审查决定办理总时限5个工作日
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的，经分管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2个工作日。
（1）审核人员对调查取证情况和拟订的处理意见进行审核。
认为已经查清案件事实、收集证据齐全、拟订案件处理意见适当的，提出审核意见，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报分管领导。
认为尚未查清案件事实、收集证据不全、拟订案件处理意见不当的，应与调查取证执法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审核意见及理由，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退回调查执法人员补充办理。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2）分管领导审定处理意见。
同意审核人员审核意见的，作出审定决定，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转调查执法人员。
不同意审核意见的，与审核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作出审定决定并说明理由，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转调查执法人员。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4、送达执行阶段
（1）调查执法人员根据分管领导的审定决定制发房屋租赁行政处罚决定书，取得送达回证。
①调查人员宣读房屋租赁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当场将其交付当事人。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②当事人不在场的，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将房屋租赁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2）房屋租赁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有罚款处罚且当事人在十五日内不缴纳罚款的处理，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报分管领导。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3）分管领导批准采取加处罚款处罚的，执法人员根据分管领导的审定决定制发房屋租赁行政处罚决定书，取得送达回证。
办理时限：当事人在场的1个工作日
          当事人不在场的3个工作日
（4）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房屋租赁行政处罚决定。
①执法人员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处理意见，填写审批表，报分管领导。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②分管领导审定处理意见。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③分管领导批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执法人员填写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与调查处理本案的相关文件材料一并报送人民法院。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五）执法责任

根据《青岛市市南区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五条　对行政执法责任的有关责任人，区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行政执法责任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影响，依照管理权限实施以下责任追究：

行政过错责任以下列方式予以追究：

（1）批评教育；

（2）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3）通报批评；

（4）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5）诫勉；

（6）暂扣或收回行政执法证件；

（7）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8）调离工作岗位；

（9）辞退；

（10）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前款规定的追究方式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将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后，该户家庭又以非法手段按照成本价（或者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或者政府提供优惠政策建设的住房的；售房单位谎报所售房屋情况的；向不符合购房条件的人出售房的；隐瞒事实，弄虚作假骗购公有住房的处罚事项。

（一）实施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立案岗位责任人：张丰智

调查岗位责任人：张丰智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刘旭升
（三）决定机关：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立案阶段
立案标准：发现应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明确线索。

立案办理总时限：4个工作日

（1）在业务工作中发现违法行为或接到违法行为举报的，执法人员提出的立案调查处理意见，填写立案审批表，报分管领导。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2）分管领导审定处理意见。

同意处理意见的，作出审定决定，填写立案审批表，转执法人员。
不同意处理意见的，与执法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作出审定决定并说明理由，填写立案审批表，转调查人员。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2、调查取证阶段
调查取证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调查取证办理总时限：7个工作日
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的，分管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个工作日。
（1）分管领导批准立案调查的，调查人员会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由调查人员制作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填写证据清单。
在查清案情的基础上，调查人员与执法人员协商后，由调查人员拟订案件处理意见，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报分管领导。
拟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调查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记录在案，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办理时限：7个工作日
3、审核决定阶段
审核决定标准：
①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②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③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④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审查决定办理总时限：5个工作日
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的，经分管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2个工作日。
（1）审核人员对调查取证情况和拟订的处理意见进行审核。
认为已经查清案件事实、收集证据齐全、拟订案件处理意见适当的，提出审核意见，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报分管领导。
认为尚未查清案件事实、收集证据不全、拟订案件处理意见不当的，应与调查取证执法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审核意见及理由，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退回调查执法人员补充办理。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2）分管领导审定处理意见。
同意审核人员审核意见的，作出审定决定，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转调查执法人员。
不同意审核意见的，与审核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作出审定决定并说明理由，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转调查执法人员。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4、送达执行阶段
（1）调查执法人员根据分管领导的审定决定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取得送达回证。
①调查人员宣读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当场将其交付当事人。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②当事人不在场的，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2）行政处罚决定书规定有罚款处罚且当事人在十五日内不缴纳罚款的处理。执法人员提出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的处罚意见，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报分管领导。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3）分管领导批准采取加处罚款处罚的，执法人员根据分管领导的审定决定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取得送达回证。
办理时限：当事人在场的1个工作日
          当事人不在场的7个工作日
（4）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①执法人员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处理意见，填写审批表，报分管领导。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②分管领导审定处理意见。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③分管领导批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执法人员填写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与调查处理本案的相关文件材料一并报送人民法院。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五）执法责任

根据《青岛市市南区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十五条　对行政执法责任的有关责任人，区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行政执法责任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影响，依照管理权限实施以下责任追究：

行政过错责任以下列方式予以追究：

（1）批评教育；

（2）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3）通报批评；

（4）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5）诫勉；

（6）暂扣或收回行政执法证件；

（7）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行政执法岗位；

（8）调离工作岗位；

（9）辞退；

（10）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前款规定的追究方式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一、公有房屋维修养护的监督

（一）实施机构：磁山路房管所、明水路房管所、龙华路房管所、南京路房管所、东海物业管理发展中心
审查岗位责任人：张岱新、刘玉祥、孙新远、王文魁、刘元星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李吉钧
（三）决定机关：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各房管所依据勘查确系须维修养护的公有房屋填写工作记录。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五）执法责任

(1)行政不作为:责令整改,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

(2)行政不当:警告
(3)行政侵权:停止侵权行为,支付赔偿金
二、房屋安全鉴定初审
（一）实施机构：磁山路房管所、明水路房管所、龙华路房管所、南京路房管所、东海物业管理发展中心

初审岗位责任人：张岱新、刘玉祥、孙新远、王文魁、刘元星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李吉钧
（三）决定机关：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各房管所依据勘查情况认为确系危险的填写“青岛市房屋安全鉴定申请书”并附平面图标准注说明危险情况后报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2、市南区房产管理处收到各所填报的“青岛市房屋安全鉴定申请书”及图后再组织各所有关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初鉴确系危房的报“市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鉴定。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3、收到鉴定报告后按鉴定意见处理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五）执法责任

(1)行政不作为:责令整改,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

(2)行政不当:警告
(3)行政侵权:停止侵权行为,支付赔偿金
三、房屋再装修备案

（一）实施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查岗位责任人：李吉钧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李吉钧
（三）决定机关：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市南区房产管理处依据《青岛市房屋再装修管理暂行规定》审核装修申请书、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书、设计图、房屋安全性能审定、有关证明及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证书、特殊工种上岗证、安全施工措施、施工合同、预算书等。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执有关资料现场了解、勘查，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3、发“备案”证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五）备案责任

(1)行政不作为:责令整改,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

(2)行政不当:警告
(3)行政侵权:停止侵权行为,支付赔偿金
四、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
（一）实施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查岗位责任人：李元顺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江宝生
（三）决定机关：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市南区房产管理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审核租赁合同以及相关证明。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执有关资料现场了解、审核，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3、发“备案”证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五）备案责任

(1)行政不作为:责令整改,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

(2)行政不当:警告
(3)行政侵权:停止侵权行为,支付赔偿金
五、房屋转租合同登记备案

（一）实施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查岗位责任人：李元顺
（二）审核机构：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审核岗位责任人：江宝生
（三）决定机关：市南区房产管理处
决定岗位责任人：刘浩理
（四）执法程序

1、市南区房产管理处依据《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审核转租合同以及相关证明。
办理时限：1个工作日
2、执有关资料现场了解、审核，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3、发“备案”证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五）备案责任

(1)行政不作为:责令整改,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

(2)行政不当:警告
(3)行政侵权:停止侵权行为,支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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